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小103年度暑假游泳訓練營招生簡章
壹、主旨：推展全民體育，改善社會風氣，提昇市民生活品質，充實青少年暑假生活。

貳、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叁、承辦單位：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

肆、活動時間：103年07月07日（星期一）至103年08月15日（星期五）止（不含星期六、日）（計三期）

伍、上課期別、日期與時間：

	期別
	日期
	A班上課時間
	B班上課時間
	C班上課時間

	１
	7月07日至7月18日
	08：00至09：30
	10：00至11：30
	14：00至15：30

	2
	7月21日至8月01日
	08：00至09：30
	10：00至11：30
	14：00至15：30

	3
	8月04日至8月15日
	08：00至09：30
	10：00至11：30
	14：00至15：30


陸、報名資格：

一、中華民國96年9月1日(含)以前出生且身高120公分以上身心健康之國民。

二、凡患有不適於游泳活動之疾病者不得報名(如皮膚病、心臟病、傳染病、癲癇症狀者)。

柒、招生名額：預計招生總人次729人次。自費生513人次；免費生216人次。（免費生部份規劃於每期招收）每班以自費生57人次、免費生24人次為限。
捌、報名費用：每人每期普通票1600元(內含保險費)，學生票1400元(內含保險費)，請自備零錢。
玖、報名：

一、報名時間：依下列指定日期上班日上午08：00~10：00
(一)自費生：103/6/11 ~ 103/6/25開放報名，額滿為止。

(二)免費生(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子女或本人)：103/6/19起接受報名，額滿為止，代理報名者最多一次受理四個人次報名。
(三)其他免費生(一般生，103學年度升4、5、6年級之學生)：103/6/24到103/6/25開放報名，額滿為止，代理報名者最多一次受理四個人次報名。
二、報名地點：本校川堂或訓導處
三、報名額滿後，泳訓營上課期間及其他未開放報名時段不接受報名。
四、領取簡章及報名表地點：本校警衛室、總務處、訓導處。

五、報名程序：(一)填寫報名單(報名一期需填寫一張報名表)。(二) 繳費、編班。(三)領上課證。

六、本校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91號

七、洽詢電話：29391234轉123（訓導處）
拾、免費生：

一、對象：本市公私立無游泳池學校之國民小學103學年度升4、5、6年級（1~3年級不開放報名），持有就讀學校所核發之證明文件，並以領有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子女優先錄取，其餘名額以報名先後順序為準，免費優惠以一期(上課10次)為限，代理報名者最多一次受理四個人次報名。

二、保險費：免費生須自付保險費，保險費為36元，請自備零錢。

三、報名表：免費生報名表(一期繳交兩張證明)請向就讀學校索取，報名表為影本，將不予受理報名。

拾壹、訓練班課程：依學員游泳能力分組實施教學，不具游泳能力之免費生學員與其他未具游泳能力之自費生學員統一編入海馬班，學員人數不足時得併班授課。

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防治SARS疫情，請參加游泳訓練營之學員，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於游泳前自我測量體溫，若有體溫超過38℃者，請盡速就醫。

二、每堂課提早15分鐘到場，學員均需自備泳帽、蛙鏡方可下水游泳。

三、學員敬請遵守游泳池規則，並請勿攜帶貴重物品。

四、為維護學員之安全，校外車輛請勿進入本校，學員請從本校正門進出。
五、上課地點：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游泳池

六、本活動學員學費中內含保險費，103年度常年游泳計畫(含暑期泳訓營)由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得標，相關保險理賠事宜依該公司的規定訂之。
七、報名後無法前來上課，得改期（需加繳當期之保險費），因特殊原因（如身體狀況不佳，具醫生證明）無法前來上課時，依本市教育局來函之規定辦理退費，未開課前全額退費；開課2日內退全額二分之一；開課第3日起不得退費。

                                  

                                                                           木柵國小敬邀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小103年暑期游泳訓練營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年級
	

	票      價
	( 普通票價NT1600元  ( 學生票價NT1400元

	通  訊  處
	

	參加期別
	□第1期 07月07日至07月18日(兩週)

	
	□第2期 07月21日至08月01日(兩週)

	
	□第3期 08月04日至08月15日(兩週)

	參加班別
	□A班  08：00至09：30

	
	□B班  10：00至11：30

	
	□C班  14：00至15：30

	游泳能力
	· 完全不會游泳

· 已經學會打水

· 已學會打水及划手尚不會換氣

· 已學會打水、划手及換氣，但未能游完25公尺

· 能游捷泳25公尺，但不會其他姿勢

· 能用一種以上泳姿游完25公尺



	家長簽章
	
	電話
	

	
	
	手機
	

	附記：

一、報名表需分期填寫，報名一期填寫一張報名表。
二、報名資格

(一)96年9月1日(含)以前出生且身高達120公分以上。

(二) 凡身心狀況不適合游泳運動者（例如患有皮膚病、心臟病、傳染病、癲癇症或其他不適情形者），請勿報名參加，如因此發生意外，由家長及報名者自行負責。
三、大學(含)以上之學生需購買普通票，未滿18歲者，須徵得家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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